
1月3日上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检察机
关2024年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情况，回答记者提问，并通报了典型案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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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热蕴藏量居全国首位，地热水资
源不仅是重要的水资源，也是重要的矿产资
源，应当予以严格保护。检察机关全面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

法律规定的青藏高原水资源应当坚持科学
开发，合理利用，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
益，保障用水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要求，通过
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和制定规范性

文件全面规范西藏地热水资源开发利用。
在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问题仍未得到有效
整改时，以诉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
履职。

【典型意义】

行政公益诉讼

地热水资源保护

资源税

资源补偿费

确认违法

【关键词】

针对无证开采地热水资源、未缴纳相关
税费等情形，省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一
体化办案优势，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
职责；对检察建议回复期满后行政机关仍未
依法履职的，检察机关以诉的方式彰显监督
刚性，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
通过专案办理推动诉源治理，推动制定规范
性文件保护地热水资源科学开发利用。

【要旨】

【基本案情】

西藏自治区各地的地热资源开发普遍存
在资源浪费、国家税费受损等问题。其中，位于
西藏自治区察雅县吉塘镇的吉塘温泉酒店，于
2019年10月建成并对外营业。该酒店使用的
温泉水来自某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6月在察
雅县吉塘镇卡仁村开采的一口温泉井，深度约
1718米，水温50℃。某投资公司将开采的地
下温泉水出租给吉塘温泉酒店长期使用，双方
于2022年1月1日签订五年温泉有偿使用协
议。两企业均未办理取水许可证和采矿许可
证，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亦未缴纳水资源税
费。两公司的违法行为破坏地热水资源，造成
国家税费流失，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自治
区检察院）在指导昌都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
称昌都市院）、察雅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
察雅县院）履行职责中发现各地普遍存在上
述公益受损问题，自治区检察院决定以事立
案，通过分步推进、全系统监督，有效规范西
藏地热水资源开发利用、保障国家税费收缴。

针对吉塘温泉酒店和某投资公司未办理
取水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未安装取水计量
设施，亦未缴纳水资源税费的违法行为，昌都
市院立案调查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对地下热水的属性及适用法律问题的答
复》：地下热水（25℃以上）属于地热资源，具
有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的双重属性。对地下热
水的勘查、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应当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补偿费
征收管理规定》相关规定。某投资公司开采
的地热温泉属于地下热水范畴，该公司未经
审批开采使用地热水资源的行为，违反法律
规定。2023 年5 月27 日，昌都市院分别向察
雅县自然资源局、水利局、税务局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察雅县自然资源局履行地热水资源
监管职责，对违规开采使用地热水资源的行
为进行有效监管和查处；建议察雅县水利局
履行水资源监管职责，对违规取水用水问题

进行查处，督促企业缴纳水资源费；建议察雅
县税务局督促违法企业依法缴纳地热矿产资
源税。检察建议回复期满，察雅县税务局依
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收缴地热资源税及滞
纳金共计2万余元。察雅县水利局和自然资
源局仅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决定，未依
法作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征收水资源费等
行政决定，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形，国家利益
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2023 年 8 月 26 日，昌都市院将察雅县自
然资源局、察雅县水利局未依法履职的2件行
政公益诉讼案依法移送至察雅县院审查起
诉。9月25日，察雅县院向察雅县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对吉塘镇
卡仁村地热水资源被非法开采使用的违法行
为未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二
被告继续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查处无证开采、
使用地热水资源的行为。法院受理后，察雅
县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开展联合执法，对温泉
井及相关设备进行查封，对两家企业无证开
采、使用地热水资源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
行政处罚、收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提出的履
行职责的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

同时，自治区检察院针对省域范围内的
资源浪费、国家税费受损问题，加强对相关行
政机关的监督力度，推动规范西藏地热水资

源开发利用，保护地热水资源安全。2023年
10 月 8 日、11 月 2 日和 3 日，自治区检察院分
别向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以下
简称自治区税务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以下简称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和西藏自治区
水利厅（以下简称自治区水利厅）发出磋商
函，建议行政机关对地下开采地热水资源无
序开发、无证开采，地下资源税费未及时收缴
等监管不力问题予以整改，建议加强与相关
部门建立工作配合机制形成监管合力、推动
地方性立法规范建设等。

11月29日，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主持召开
与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税务局的磋商
会，对行政机关两个有争议和疑义问题提出解
决办法，提出《关于对西藏地热资源开发利用
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
的建议》。磋商会后，三行政机关均按照磋商
意见积极整改，全面排查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情
况、开展地热水资源取用秩序清理整顿，并将
此项工作纳入2024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考核内容。全区地热资源经营户共113户，
其中110户已办理税务登记证，入库税款161
万元。西藏自治区发改委（能源局）起草的《关
于促进西藏自治区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实施意
见》已于2024年2月21日出台，全面规范西藏
地热水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和资源税费收缴。

【案例一】西藏自治区检察机关督促履行地热水资源保护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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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针对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建设项目
造成生态损害的历史遗留问题，检察机关依
托一体化办案机制，推动不同层级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

【要旨】

【基本案情】

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黑颈鹤国家保护区）于
2003年6月由国务院批准建立。2017年，南
木林县 4.6 万亩人工种草（一期）建设项目在
艾玛乡、茶尔乡、土布加乡 3 个乡 6 个片区实
施，规划开垦土地 4.6 万亩，实际平整改良土
地2.4万亩。其中A区东片区（艾玛乡）2020
年停止种草，改为万亩马铃薯种植。项目投
入国有资金近3亿元。2021年经国家森林督
查停工后，被破坏的土地一直未修复。南木
林县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保护区建设项
目审批监管职责，造成黑颈鹤国家保护区生
态环境被破坏。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年7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以
下简称自治区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线
索，因案情复杂，涉及历史遗留问题，需与跨
层级、多部门行政机关沟通协调等因素，决
定交由日喀则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日喀
则市院）办理。2023 年 9 月 14 日，日喀则市
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检察机关多次与
日喀则市林草部门、南木林县政府沟通，通
过调取涉案区域近十年土地统计数据、实地
勘察、询问走访、查阅资料，开展磋商座谈，
查清案件事实，明晰各行政机关的具体职
责。经查明，涉案区域原有土地多为灌木林
地、未成林封育地和内陆滩涂，长有砂生槐
等原生植物。项目建设单位未经草原或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即开工建设。项
目实施后，进行土地平整、深耕深翻，修建水
塘、机耕道、机井等水利设施，抽取地下水和
雅鲁藏布江水灌溉等。根据核点以及卫星
遥感监测，项目用地均位于黑颈鹤国家保护
区内，截至2023年2月6日，项目疑似耕作总
面积约2.4万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六十九条等规定，
日喀则市院于2023年10月10日、2024年2月
8日分别向南木林县林草、自然资源、建设规
划、农业农村、水利部门等多家行政机关公开
宣告送达6份检察建议，建议按照各自职责及
时修复保护区生态、撤销许可、纠正违法行
为、保护国有财产。南木林县相关行政机关
收到检察建议后，回复将通过系统治理，科学
修复黑颈鹤国家保护区受损土地。

自治区检察院在指导日喀则市院办案
中发现，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
称自治区林草局）于2015年2月10日批复同
意在南木林县艾玛乡恰热村实施人工种草
项目，该地块属于上述项目的 A 区东片区
（艾玛乡），在黑颈鹤国家保护区范围内。
2021 年1月28 日，日喀则市林草部门曾就上
述项目 A 区东片区（艾玛乡）改种万亩马铃
薯种植项目问题向自治区林草局请示但未
得到答复。针对在履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监管职责中的错误审批行为、对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被破坏时的不作为等问题，自治区检
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西藏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办

法》第十六条等规定，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以
行政公益诉讼立案，10月31日与自治区林草
局召开磋商会并发出磋商函。自治区林草
局于 12 月 12 日复函称，将进一步加强对下
级林草部门请示事项的审批，加强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监管，指导和督促南木林县在生
态影响论证的基础上进行整改，科学合理修
复受损生态环境。

2024年1月12日，自治区林草局召开“南
木林县4.6万亩人工种草（一期）建设项目区域
生态修复项目评审会”，邀请专家对修复方案
进行评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实行自然恢复为
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原
则，决定对评估需要修复的5346亩保护区实施
人工修复，其他可以自然恢复。当前，在南木
林县政府主导下，南木林县各行政机关全面落
实检察建议要求，根据修复方案，已投入350余
万元开展植树、种草等生态修复工作；同时，依
法撤销项目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意见；对破坏保护区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
万元行政处罚；项目购置的机械设备固定资产
登记工作已初步完成，固定资产补录和机械设
备维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现的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被破坏的历史遗留问题，西藏两级检察机关

按照“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要求，充分运用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手段，通过
召开座谈会、磋商会、公开送达检察建议等形式，

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审批行为，查处违法破坏
生态行为，科学修复受损保护区生态环境，为青藏
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检察贡献。

【典型意义】

全区检察机关2024年
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典型案事例

【案例二】西藏自治区检察机关督促修复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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